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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对下列报告主体所递交之温室气体盘查报告书（2024 年）进行核查 

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& 捷敏电子（合肥）有限公司 &  

萨摩亚商捷敏科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

核查范围 

DNV - 管理服务集团（下称 DNV） 经由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& 捷敏电子（合肥）有限公司 & 萨摩亚商

捷敏科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的委托，对该公司 （下称“报告主体”）所递交的温室气体盘查报告书（2024 年）

（下称“该报告”）而提出的温室气体主张进行核查，核查范围设定为该报告所涵盖之报告边界，详见本意见书

的附录 A、B。 

核查规范 

本次核查，以 ISO 14064-1:2018、以及其他涉及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的识别、计算、监测及报告等过程能趋于一

致的各项准则进行。 

本次核查的实施过程，是按照 ISO 14066:2023、ISO 14065:2020 与 ISO 14064-3:2019 等标准的要求。 

核查意见 

依据上述确定的各项验证准则进行核查，DNV 认为，2025 年 3 月 18 日发布的该报告不存在不符合上述验证标

准的重大差异。 该意见是基于以下方法决定的： 

- 对于直接温室气体排放（类别 1）和输入能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（类别 2），该报告中信息的可靠性得到了

合理保证水平的验证。 

- 对于其他间接排放（类别 3 & 4），所涉及的信息已使用议定的程序（AUP） 进行验证和测试。同时，对附

录 A、B 及 C 中所列的各项信息也在过程中进行了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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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书补充信息 

过程与方法 

DNV 于核查期间，对盘查报告进行了完整的审阅，并在接续的追踪访谈中，获取了足够的证据以决定对如前

述规范的符合程度。 

 

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量化 

盘查报告所涵盖的时间范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止。DNV 认为盘查报告所载明之

温室气体排放量化过程的结果具有真实性、透明度高，并具有可量测性。  

 

核查的组织边界 

 财务管理控制   运行管理控制   股权持分 

 

核查的温室气体 

 CO2  CH4  N2O  HFCs  PFCs  SF6   NF3  

 

核算指标 核算结果 4

（tCO2e） 

核算结果 5

（tCO2e） 

核算结果 6

（tCO2e） 

核算结果合计 

（tCO2e） 

类别 1 -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
1
 157.0312 149.3062 3.4139 309.7513 

类别 2 - 输入能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
2
 20253.8237 12189.1650 NS7 32442.9887 

类别 1&2 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20449.1440 12363.0771 3.4139 32752.7399 

类别 3 - 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929.7324 1717.9170 31.6499 2679.2993 

类别 4- 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排放 165.2218 174.8299 NS7 340.0517 

类别 1&2&3&4 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3
 21505.8091 14231.2180 35.0639 35772.0910 

 

1.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详细信息可参见附录 C。 

2. 结合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做好 2023-2025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的要求，采用

2022 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为 0.5703t CO2/MWh 作为电力排放因子。 

3. GWP 值除報告中所述例外情形外，均来源于 IPCC 2021 第六次评估报告。 

4. 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。 

5. 捷敏电子（合肥）有限公司。 

6. 萨摩亚商捷敏科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。 

7. 非重大排放類別。 

 

核查意见 

 不附带保留意见的核查结果 

 附带保留意见的核查结果 

 无法核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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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

 

 

报告主体所提出该报告之温室气体主张，其涵盖地址包括： 

编号 厂区 地址 
排放量 

tCO2e 

1.1 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嘉定区嘉定工业开发区招贤

路 438 号。 

21505.8091 

1.2 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新迪办公室 中国上海嘉定区嘉定工业开发区招贤

路 438 号。 

1.3 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外仓 2024 年 9 月份前地址为：上海市嘉定

区阳川路 88 号，9 月份之后搬迁至上

海市嘉定区回城南路 1888 号。 

 

编号 厂区 地址 
排放量 

tCO2e 

2 捷敏电子（合肥）有限公司 

 

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

绣大道 77 号。邮编：230601 
14231.2180 

 

编号 厂区 地址 
排放量 

tCO2e 

3 萨摩亚商捷敏科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台湾新北市中和区桥安街 35 号 10 楼 35.06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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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

 

 

报告主体所提出该报告（2024 年）之报告边界： 

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类别 报告边界* 

1.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与移除 组织边界內由组织拥有或控制的固定源设施的燃料使用、车辆、

制程、化粪池、CO2灭火器、制冷剂逸散等。 

2. 输入能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输入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。 

3. 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上游运输，原辅料的运输过程，包含产品 BOM 上的原材料及包

材全部纳入，化学品等相关辅料根据重量排序，择其前 90%辅料

种类纳入核算，办公用品及生产耗材占比不超过总货物重量的

5%，不纳入核算。 

下游运输，包含产品成品的运输过程。 

4. 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排放 处置固态或液态废弃物的排放。 

捷敏电子（合肥）有限公司 

类别 报告边界* 

1.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与移除 组织边界內由组织拥有或控制的固定源设施的燃料使用、柴油发

电机、车辆、化粪池、制冷剂逸散等。 

2. 输入能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输入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。 

3. 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上游运输，原辅料的运输过程，包含产品 BOM 上的原材料及包

材全部纳入，化学品等相关辅料根据重量排序，择其前 90%辅料

种类纳入核算，办公用品及生产耗材占比不超过总货物重量的

5%，不纳入核算。 

下游运输，包含产品成品的运输过程。 

4. 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排放 处置固态或液态废弃物的排放。 

萨摩亚商捷敏科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

类别 报告边界* 

1.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与移除 组织边界內由组织拥有或控制的固定源设施的燃料使用、车辆等。 

2. 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。 

*其他间接排放的范围（具有指定/有限來源清单的输入能源除外）是由报告主体根据预先确定的重大间接排放评估准

则进行判定，并考虑温室气体清册的预期用途而确定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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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

 

 

对于直接排放和移除量，每种温室气体的量化结果如下，以 tCO2e 为单位。  

 

捷敏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 

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合计 

33.1163  38.5554  1.3566  84.0030  0.0000  0.0000  0.0000  157.0312 

21.09% 24.55% 0.86% 53.49% 0.00% 0.00% 0.00% 100.00% 

 

捷敏电子（合肥）有限公司 

 

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合计 

16.5985  24.7504  0.6173  107.3400  0.0000  0.0000  0.0000  149.3062 

11.12% 16.58% 0.41% 71.89% 0.00% 0.00% 0.00% 100.00% 

 

萨摩亚商捷敏科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

 

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合计 

3.2777  0.0330  0.1033  0.0000  0.0000  0.0000  0.0000  3.4139 

96.01% 0.97% 3.03% 0.00% 0.00% 0.00% 0.00% 100.00% 

 

 




